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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0022  
九九二二一一震震灾灾重重建建区区  

山山区区道道路路坍坍塌塌土土石石清清除除机机具具（（经经费费））补补助助项项目目  
 

2009年 4 月 30 日 

九二一震灾后，山区土石松动，重建区内道路于雨季期间常因土石坍塌而中断。事发后之抢修工作，常因

地方政府经费不足，导致中断之道路未能及时抢通，不仅造成重建区内民众交通上之不便利，也连带影响外界

进出重建区之意愿。为了让基层地方政府能在雨季期间保有高度之机动性，可以第一时间解除因土石坍塌而造

成之道路中断危机，经 2001 年 2 月 16 日第一届第七次董监事联席会核定「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区道路坍塌土

石清除机具补助项目」，补助县（市）政府及乡（镇、市）公所采购抢通土石坍塌道路之机具设备，经费以不

超过 2 亿元为原则。 

 

实施依据 

 

一、补助对象 

 

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县（市）政府与乡（镇、市）公所。  

 

二、申请方式 

 

县（市）政府与乡（镇、市）公所应于 2001 年 3 月 10 日前，考虑「县（市）政府与乡（镇、市）公所编

制内所能提供之操作人力来源、保管与维护能力」，以表列方式叙明所需「机具名称」、「参考机型」、「数

量」、「使用道路区段」、「操作人力来源」与「保管与维护单位」，经县（市）政府汇整后，于 3 月 20 日

前向本会提出申请。 

 

机 具 名 称 参 考 机 型 数量 使 用 道 路 区 段 操 作 人 力 来 源 保 管 与 维 护 单 位

      

      

※如有机具型录或照片者请检附。 

※机具种类包括挖土机、推土机或铲装机等，以应急为原则。 

※机具数量以不超过三部为原则，避免闲置引发批评。 

 

三、实施方式 

 

县（市）政府与乡（镇、市）公所需求之机具种类与数量，经县（市）政府汇整、初审核对需求，转本会

确认后，将由本会统一购置，并以捐赠方式拨交县（市）政府与乡（镇、市）公所负责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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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方式调整 

 

由于部分县（市）政府及乡（镇、市）公所并未依补助原则提报需求，且提出之数量十分庞大，所需经费

远超过匡列之额度，加上部分地方首长一方面向本会表达补助抢通道路机具设备之需求，另一方面又透过媒体

表达「补助抢通机具设备不如补助抢通费用」之想法。因此本会于 2001 年 6 月 15 日邀请重建区县（市）政府

及乡（镇、市）公所研商调整「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区道路坍塌土石清除机具补助项目」之补助款分配方法与

实施方式，获致下列结论： 

 

1.将「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区道路坍塌土石清除机具补助项目」改成「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区道路坍塌土

石清除机具（经费）补助项目」。 

2.于匡列之 5,000 万元下，依申请单位提报之 2000 年度用于「山区道路受九二一震灾影响而致雨季期间

土石流或土石坍塌清除、抢通」之经费（不含修复工程费用），估计申请单位之补助额度。 

3.申请单位可于补助额度内，选择由本会补助机具或补助坍塌土石清除、抢通所需工程款，或部分机具，

部分补助款。 

4.选择补助机具部分，以原地旋转型铲装机（俗称小山猫）为限，申请单位可申请台数，依其补助额度与

该机具之实际采购金额为准，于确定补助额度后，再征询申请单位。 

5.选择补助款部分，由申请单位依相关规定办理发包施工后，检附支付证明文件与领据，直接函请本会拨

款，并副知县（市）政府。 

6.本项目补助款以补充政府预算不足为前提，申请单位宜于政府预算用罄后，再依前项结论提出申请补助

。 

 

五、经费追加 

 

桃芝台风后，为因应风灾后道路严重受损亟需抢通之需求，于 2001 年 8 月 1 日以书面征询董监事同意追

加 5,000万元。追加部分洽请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协助分配。 

 

2003 年 7 月 18 日第二届第二次董监事联席会议讨论重建计划匡列经费之调整，增列 1,000 万元补助南投

县政府。 

 

六、实施方式再调整 

 

原订于 2001 年 8 月 10 日办理之铲装机采购作业，因厂商竞争激烈，未免衍生不必要之困扰，当场决定不

开标，原拟采购设备所需之费用全部转为补助款。 

 

结案说明 

 

至 2004 年 3 月底止，已核定补助款经通知仍未提报计划者，不再予以补助。匡列经费为 110,000,000 元

，已拨款为 108,312,771元，结余款为 1,687,2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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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补助额度与拨款 

单  位 第 一 阶 段 补 助 额 度 第二阶段追加补助额度已 拨 款 结 余 款 备 注

泰安乡公所 1,780,000 3,000,000 3,835,156 944,844 结案 

南庄乡公所 200,000 1,000,000 1,080,760 119,240 结案 

卓兰镇公所 310,000 3,000,000 3,000,000 310,000 结案 

台中市政府 2,300,000 1,990,000 310,000 结案 

丰原市公所 0 600,000 600,000 0 结案 

太平市公所 340,000 600,000 940,000 0 结案 

石冈乡公所 630,000 600,000 1,230,000 0 结案 

东势镇公所 1,060,000 1,000,000 1,973,500 86,500 结案 

雾峰乡公所 2,440,000 600,000 2,941,248 98,752 结案 

潭子乡公所 200,000 0 200,000 取消补助

新社乡公所 60,000 600,000 543,250 116,750 结案 

和平乡公所 1,550,000 3,000,000 5,799,906 -1,249,906 结案 

南投县政府 10,000,000 10,000,000 19,991,450 8,550 结案 

中寮乡公所 1,850,000 1,000,000 2,677,783 172,217 结案 

埔里镇公所 1,110,000 1,000,000 2,061,357 48,643 结案 

鱼池乡公所 2,110,000 1,000,000 3,108,000 2,000 结案 

国姓乡公所 1,160,000 3,000,000 4,040,325 119,675 结案 

集集镇公所 2,190,000 600,000 2,790,000 0 结案 

水里乡公所 2,000,000 3,000,000 4,928,437 71,563 结案 

信义乡公所 6,520,000 3,000,000 9,520,000 0 结案 

竹山镇公所 3,790,000 3,000,000 6,790,000 0 结案 

鹿谷乡公所 1,740,000 3,000,000 4,740,000 0 结案 

仁爱乡公所 2,870,000 1,000,000 3,963,114 -93,114 结案 

草屯镇公所  2,500,000 -2,500,000 结案 

草屯镇公所 0 600,000 598,000 2,000 结案 

名间乡公所 0 600,000 600,000 取消补助

南投市公所 0 600,000 600,000 0 结案 

大林镇公所 580,000 0 580,000 取消补助

大埔乡公所 80,000 1,000,000 1,080,000 0 结案 

中埔乡公所 0 600,000 600,000 0 结案 

番路乡公所 130,000 1,000,000 999,200 130,800 结案 

梅山乡公所 1,370,000 3,000,000 4,370,000 0 结案 

竹崎乡公所 530,000 1,000,000 0 1,530,000 取消补助

阿里山乡公所 1,250,000 3,000,000 4,171,350 78,650 结案 

古坑乡公所 1,850,000 3,000,000 4,849,935 65 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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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52,000,000 58,000,000 108,312,771 1,687,229  

 


